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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3點 

文/鹿港地政 詹士政 

    依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3點所述，「繼承開始在光

復前，依當時之習慣有其他合法繼承人者，即不適用民法

繼承編之規定。如無合法繼承人時，光復後應依民法繼承

編規定定其繼承人，但該所定之繼承人應以民法繼承編施

行之日生存者為限。」，因此在辦理繼承案件時，應大致釐

清三個時間點，台灣光復以前者(34年 12月 24日以前)、

台灣光復以後(34年 12月 25日以後)至 74年 6月 4日者、

74年 6月 5日以後者，被繼承人假如在上述不同三個時間

點死亡，其死亡時繼承依據的法令是有所不同，或有修正

前、後差別的。 

    現在就以被繼承人（戶主財產）在光復以前死亡，且

依當時之法律亦無其他繼承人者，來作案例探討。繼承開

始（即被繼承人死亡日期或經死亡宣告確定死亡日期）於

台灣光復以前者，應依有關台灣光復前繼承習慣辦理，假

如當時亦無繼承人者，光復後，應依我國民法繼承編之規

定定其繼承人，當中要注意的是繼承人是有受限的。按民

法繼承編施行法第八條規定：繼承開始在民法繼承編施行

前，被繼承人無直系血親卑親屬，依當時之法律亦無其他

繼承人者，自施行之日起，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定其繼承

人，明定『自施行之日起』，該所定之繼承人自應以民法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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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編施行之日（34年 12月 25日以後）生存者為必要 。內

政部並於 99年 12月 2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726263號

令，依據此判例，修正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3點，在

既有條文下增訂後段但書規定，『但該所定之繼承人應以民

法繼承編施行之日生存者為限。』字樣。另外被繼承人在

繼承開始時，假如已没有第一順位（法定之推定財產繼承

人）繼承人、第二順位（指定之財產繼承人）繼承人，而

第三順位（選定之財產繼承人）繼承人也尚未選定時，自

98年 12月 11日以後不能再選定財產繼承人，繼承的方式

則要適用現行繼承法制。 

    日據時期距離現在已超過 70年，且類似案件並不多，

而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3點，在 98年有大法官相關

解釋及 99年內政部修正該條文，也因此把相關解釋及修正

條文之緣由整合起來，較容易了解該條法令所表示的涵

意，若筆者對該條文有解釋疏漏之處，也請各位先進不吝

指導。 


